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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应急发〔2023〕7 号

临沂市应急管理局
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的

通 知

各县区（开发区）应急管理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实施应急管理部《关于印发〈企业安全生产标

准化建设定级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1〕8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定

级办法》）《关于实施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鲁应急发〔2022〕5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为，

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强化安全基础管理，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，现就深入开

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意义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涵盖了增强人员安全素质、提高装备

设施水平、改善作业环境、强化岗位责任落实等各个方面，是

一项长期的、基础性的系统工程，有利于全面促进企业提高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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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保障水平。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明确要求，企业要全面开展标准化建设，通过加强每个

岗位和环节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。

标准化评审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等级，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企

业安全生产状况和不同安全生产水平的企业数量，为加强安全

监管提供有效的基础数据，是实施安全生产分类指导、分级监

管的重要依据。各县区、各有关企业要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意义，将标准化建设作为建立安全生产长效

机制的有效途径，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自觉性

和主动性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二、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

的方针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安全发展理念，按照《企业安全

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（GB/T33000－2016）和相关规定，严格落

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科学管理，实现企业安全管

理的规范化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，强化安全意识、技术操作和

防范技能，杜绝“三违”；加大安全投入，提高专业技术装备水

平，改进现场作业条件；加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运行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。通过安全

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实现岗位达标、专业达标和企业达标，企业

的安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，安全管理和事故防范能力明显增强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。在工矿商贸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

化建设，重点突出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

炼、化工医药、涉氨制冷、粉尘涉爆等行业（领域）。

非煤矿山：1.新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的应在取证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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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内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定级。2.已取得《安全生

产许可证》的应在 2023 年底前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定

级。

危险化学品：1.生产企业、使用企业和带储存设施且构成重

大危险源的经营企业、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化工医药企业、烟花

爆竹批发企业要在2023年底前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

企业定级；2.其他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（加油站除外）、涉

及重点监管工艺的化工医药企业、涉及危化品的化工医药规模

以上企业要在2024年底前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企业

定级；3.其他涉及危化品的化工医药规模以下企业、加油站要

在 2025 年底前按照小微企业达标的程序完成标准化达标创建，

鼓励其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评审要求完成标准化创

建；4.鼓励其他不涉及危化品的化工医药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

产标准化达标定级。

工商贸：1.金属冶炼行业企业要在 2023 年底前通过安全生

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企业定级；2.涉爆粉尘、涉氨制冷规模以

上企业要在2024年底前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企业定

级；3.涉爆粉尘、涉氨制冷规模以下企业要在 2025 年底前按照

小微企业达标的程序完成标准化创建。4.鼓励其他工商贸企业

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定级。

三、实施方法

（一）建章立制，明确建设任务。各县区要制定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，制定达标评审计划，并于 2023 年 2 月 15

日前将本县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报市局。要不断完

善工作机制，严格把关，分行业（领域）开展达标考评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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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达标的高危生产经营单位，要盯住抓紧，督促加强整改，

限期定级。各企业要从组织机构和职责、制度化管理、教育培

训、现场管理、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、应急管理、事

故管理、持续改进等方面，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

方案。

（二）注重实效，严格问题整改。工矿商贸企业要落实法

律法规要求，按照相关标准规范，深入开展自检自查，强化自

主管理，建立企业达标建设基础档案，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标准

化建设。要加强自评、外部评审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并将整改情

况报评审组织单位和评审组。各县区要加强对安全生产标准化

建设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，对问题集中、整改难度大的企业，

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“会诊”，提出具体办法和措施，集中

力量，重点解决；对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，要依法处置到位，

并跟踪督办。

（三）规范管理，提升运行质量。各县区要加强对已达标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评为安全生产标

准化一级的企业要重点抓巩固、二级企业着力抓提升、三级企

业督促抓改进；要深入分析二级与一级、三级与二级之间的差

距，找准薄弱点，完善工作措施，推进定级升级。各企业要建

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长效制度，将标准化运行作为企业日常

的安全管理机制，结合本单位实际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，进一

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标准、作业标准和技术标准，全方位和持

续改进地开展标准化运行工作，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不断

提升。

（四）分类指导，做好工作结合。要针对不同行业（领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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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特点，加强工作指导，把执法检查、重大隐患排查治理、重

大危险源监控、大诊断、应急能力提升相结合，依法严厉打击

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；与安全专项整治相结合，深

化重点行业（领域）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；与重大危险源监

测监控体系完善相结合，完善控制措施；与大诊断工作相结合，

标准化评审活动可视为开展一次诊断行动；与提升安全生产应

急能力相结合，切实提高实战救援水平。

（五）创新思路，推动小微企业达标。对于规模以下的中

小企业，要以企业对照标准进行自查自报、自评自改为主，简

化工作程序，注重实际效果，在重点要素不变的前提下，参照

全要素安全评价标准，由各县区监管部门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

指导和评审，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现场安全管理和岗位达标的问

题。

（六）创新建制，制定激励措施。各县区要严格执行《定

级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的激励奖励措施，不断完善激励机制，

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、运行。要将定级结

果向银行、保险等主管部门通报，从安责险优惠、工伤保险费

率下浮、优先提供信贷、优先评先评优等方面引导和鼓励企业

开展定级工作，同时将标准化建设情况作为分级分类监管的重

要依据，对不同等级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县区和企业要充

分认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坚持政府推动、企业为主，立足创新、分类指导，进一步

统一思想、凝聚共识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推动工作深入开展。要



- 6 -

明确工作目标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机结合，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

化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培训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县区要进一步加

大安全生产标准化宣传培训工作力度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

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，

引导各有关单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

性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要广泛开展多层次、多形式、

多渠道、全覆盖的教育培训，解决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

思想认识、方式方法和具体操作等问题，提高企业安全管理人

员的素质，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持。

（三）抓好典型示范，发挥引领作用。各县区要继续抓好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运行典型企业的创建工作，大胆探索，先

行先试，在工作机制、政策措施、标准规程、方式方法等方面

探索可学、管用的经验做法。要通过组织召开经验交流会、现

场观摩会和加强宣传报道等形式，及时推广典型示范经验，以

点带面，推动工作深入开展。

附件：各县区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创建任务

临沂市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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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-2025年各县区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定级任务

县 区
非煤

矿山

危险

化学

品

烟花

爆竹

化工

医药

金属

冶炼

涉氨

制冷

涉爆

粉尘
合计

兰山区 0 8 0 0 14 9 120 151

罗庄区 0 12 1 2 43 3 45 106

河东区 0 9 0 0 3 15 5 32

郯城县 2 14 2 9 1 3 11 42

兰陵县 8 1 2 2 3 0 11 27

沂水县 4 23 2 14 5 9 22 79

沂南县 5 4 2 1 16 6 9 43

平邑县 7 3 2 0 8 37 91 148

费 县 3 9 2 2 8 7 307 338

蒙阴县 3 2 2 0 2 22 4 35

莒南县 0 11 2 16 30 9 4 72

临沭县 6 13 1 15 42 8 9 94

高新区 0 1 1 2 2 0 3 9

临港区 0 11 1 2 7 1 3 25

沂河新区 0 16 2 5 8 6 11 48

全市 38 137 22 70 192 135 655 12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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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2月6日印发


